
彰化縣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

99年第一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日期：99年 9月 27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 

貳、 地點：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6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張副縣長 瑞濱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賴雅芬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 （略） 

伍、 社會處業務工作報告：（如附件一） 

陸、 提案討論：無提案 

柒、  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系統保母收托人數超過兒童局照顧人力配置之規定，保母採 

        取退出系統，不受系統管理方式，對於系統超收之保母處理 

        方式如何處理為宜？（提案單位：社會處）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內政部兒童局照顧人力之規定，居家式保母人員每人至 

        多照顧兒童（含保母本人之幼兒）4人，其中未滿兩歲者最 

        多 2人，保母人員聯合收托者至多照顧 4人。 

    二、系統超收托保母退出系統，系統無法輔導及管理，難以提升   

        保母收托品質。 



決  議：對於系統超收托保母可以從家長及保母兩方面宣導，採雙管 

       齊下方式。 

  1.保母： 

     於在職研習課程開設專業倫理課程，拍攝保母超收托照片及新 

     聞，藉由保母小組討論方式，探討倫理兩難，喚起保母之良知， 

     不要因賺錢而抹殺幼兒發展良機。 

  2.家長： 

     加強宣導選擇系統保母對幼兒之優點，及享有政府實施保母托 

     育費用補助，為給予幼兒良好照顧品質。 

  3.縣府可藉由大型活動，例如優質保母選拔方式，結合媒體力量， 

    讓民眾更瞭解系統保母及其優點，進而提高家長選擇系統保母之 

    意願。 

  4.為提高民眾選擇合格保母之觀念，可於社區落實宣導，讓民眾了 

    解縣府對於托嬰中心及保母建有輔導及管理機制，選擇合法立案 

    托嬰中心及系統保母，送托幼兒才有保障及補助，藉由社區力 

   量，落實政策。 

 

 

 



案由二：本縣對於系統保母收托人數之規定均依照兒童局照顧人力配 

       置之規定，系統保母參閱其他縣市之資料，收托人數規定不 

       同，保母希能有明確規定，以保障保母權益。（提案單位：北 

       區社區保母系統）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內政部兒童局照顧人力之規定，居家式保母人員每人至 

        多照顧兒童（含保母本人之幼兒）4人，其中未滿兩歲者最 

        多 2人，保母人員聯合收托者至多照顧 4人。 

    二、新竹縣南區社區保母系統網業公告收托人數不受年齡層限制    

        最多為 4人。 

決  議：由社會處正式函文請示內政部兒童局收托人數之規定，再依 

        規定辦理。 

 

捌、委員建議事項： 

一、張委員斯寧： 

（一）針對系統媒合失敗數據，保母環境空間佔媒合失敗最大比例， 

      面對縣內托嬰中心硬體設備完善之威脅，可於系統在職訓練加 

      強空間規劃課程，使系統保母空間規劃受家長滿意，提高媒合 

      成功率；另縣府依托嬰中心環境及照護行為，調查托嬰中心設 



      備欠缺部份（例如：餵食椅），並於在職訓練加強規劃及輔導， 

      使托嬰中心打破舊有迷思及限制，給予幼兒更大幫助。 

二、陳治明委員： 

（一）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依規定一年召開兩次會議，第一次會 

      議務必於 7月份完成，第二次會議於次年元月招開，工作報告 

      統計資料以上半年、下半年為區分。 

（二）請南區保母支持系統派員參加會議，業務報告除社會處之外，  

      請增列南北兩區系統工作報告。系統要建立其專業性，給予民 

      眾高度信任感，縣府對於南北區兩系統給予高度期望，本縣全 

      力支持系統，以發揮系統功能， 

（三）托嬰中心及社區系統保母在職研習課程，課程內容需呈現多元 

      性及實用性，請婦幼科深入規劃。 

（四）少子化重要原因為托僱問題，為提供家長托僱方便及安全可靠 

      環境，請南北區系統及縣府規劃臨時托育計畫，並請婦幼科針 

      對學齡前托育補助福利措施，從生育補助發放、臨時托僱、2 

      歲以上學前教育所有福利完整配套措施，規劃完成之後擴大宣 

      導，以提高生育力。 

（五）對於系統保母托育價格及托育時段方便性問題，需加強宣導， 

      請婦幼科於社會處網站，規劃保母資訊~~請婦幼科規劃，盡快  



      完成。 

玖、主席裁示： 

 1.社會處業務報告內容具體、巨細靡遺、詳細說明業務內容，可從 

   業務報告中感受到社會處婦幼科的努力與用心，請給予鼓勵。 

 2.張委員及陳委員對於社區保母系統環境空間規劃及托嬰中心設施 

   設備在職研習訓練規劃及相關業務的建議，請婦幼科列為工作改 

   進重點。 

 

拾、散會：是日下午 4點。 


